
【法官说法】

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是

指在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 缔

约一方实施了违反诚实信用原

则的行为， 导致另一方信赖利

益损失， 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责

任。 劳动合同不成立、 无效或

者部分无效时， 可能导致缔约

过失责任。 当双方存在明确的

签订劳动合同意向时， 可以认

为对方基于该磋商产生合理预

期， 其基于该信赖产生的损

失， 应当由缔约过失一方进行

赔偿。

实践中， 用人单位可能构

成缔约过失的情形包括但不限

于： 随意撤销录用通知， 用人

单位发送录用通知后， 无正当

理由撤销的； 隐瞒重要信息，

已知晓岗位已被撤销或即将裁

员等重要信息， 却未告知求职

者的； 虚假承诺， 作出无法兑

现的高薪或虚假晋升通道等虚

假陈述或承诺的； 泄露个人信

息， 违反保密义务， 未经授权

泄露求职者个人信息的。

法官提醒， 在劳动合同的

订立过程中， 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往往存在信息差。 对劳动者

而言， 在缔约过程中及时保存

相关证据至关重要。 如录用通

知书、 电子邮件、 聊天记录

等， 以便在发生争议后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入职前突遭爽约“空窗期”损失谁来承担？
闵行法院审结一起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案件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李丹 赵骏杰

接到新单位的入职通知

后， 满怀期待地向原单位递交

辞呈、 办理辞职。 然而， 就在

准备报到之际， 新单位却反悔

了。 在签订劳动合同前“临门

一脚” 的阶段爽约， 是否构成

缔约过失？ 用人单位是否应赔

偿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近

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

样一起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案

件。

入职报到前夕遭到新

单位反悔

2024 年 4 月 14 日至 16

日， 原告袁某与被告某敬老院

工作人员沈某通过招聘平台进

行沟通， 袁某告知对方其学历

为高中、 无医师助理资格证等

信息， 沈某告知业务接待岗位

报酬为 5500 元加提成。 当年

4 月 17 日， 袁某到被告单位

进行面试， 并填写入职登记

表。 次日， 沈某询问袁某明天

可否上班。

此后， 袁某办理原用人单

位的离职手续。 此时恰逢五一

假期将至， 袁某询问节后报到

需要准备什么资料， 沈某回复

因部门调整， 入职须等通知，

也可另寻合适岗位。

5 月 13 日， 袁某再次询

问， 沈某答复， 民政部门要求

该岗位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让

袁某另找其他工作。

对此， 袁某认为， 自己未

与被告建立劳动合同关系， 是

提前从原用人单位处离职。 被

告在约定的录用报到时间前

夕， 无正当理由拒绝录用自

己， 造成自己就业空档期。 被

告在招聘自己的过程中存在违

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给其

造成经济损失。 请求判令被告

补偿原告 5 个月的工作收入合

计 27500 元。

被告辩称， 确实曾邀请袁

某来工作， 但袁某未正面答

复； 袁某此前未明确何时上

班， 2024 年 4 月 30 日提出五

一节后报到， 被告由于工作原

因未及时回复， 但此后已告知

由于上级主管民政部门的要

求， 袁某不符合入职条件； 即

使袁某入职， 也不能保证一定

有每月 5500 元的工资收入。

法院：招聘单位有违诚

实信用原则

法院经审理认为， 民事主

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诚

信原则， 秉持诚实， 恪守承

诺。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

有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造成

对方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缔约过失责任指合同双方

为了缔结合同而接触或磋商，

一方因故意或过失违反了基于

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告知、

照顾、 保护、 通知等先合同义

务， 给对方造成合理的信赖利

益损失或固有利益损失， 成立

缔约过失责任。

从日常社会经验法则来

看， 劳动合同的订立并非一蹴

而就， 从雇佣双方初次接触到

入职成功往往需要经历多个环

节， 包括简历的投递筛选， 用

人单位对劳动者的面试， 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就岗位所需条

件、 薪资待遇等事宜进行充分

了解、 沟通后， 用人单位才会

给劳动者发放入职要约， 并在

劳动者接受入职后签订正式的

劳动合同。

本案中， 首先， 虽然原告

并未收到书面或电子入职通知

文本， 即通常所称的“Of-

fer”， 原、 被告之间的沟通系

以口头及微信聊天等方式进

行。 但是， 被告的员工在与原

告的沟通中明确了岗位、 薪酬

及工作时间， 并约定了原告的

上班时间， 可以认为原告因此

产生了被告将与其签订劳动合

同的合理预期。

其次， 原告参加了被告的

面试， 若原告的学历是被告录

用的重要考量因素， 则在面试

过程中， 双方应当就此进行充

分、 有效地沟通。

最后， 被告的员工以部门

节后要调整让原告等通知， 在

2024 年 5 月 13 日又以原告学

历不符为由， 拒绝原告入职，

使原告基于对预期获得工资待

遇的合理期待而延长了待业的

时间。 因此， 被告的行为显然

有违诚实信用之原则， 理应对

原告的实际损失、 预期利益予

以赔偿。 综合考量原告等待期

间、 薪酬标准及实际发生的损

失， 酌情由被告赔偿原告

3500 元。

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猫眼”对准邻居门前 还自动拍摄
究竟是在守护安全 还是越界侵扰？

2025 年 12 月 9 日 星期二 说案 A8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邵霞 曙光

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是许多居民守护家庭安全的常见选择。 然而， 当摄像头视角越过自家门廊， 触及邻居的日常生活空间时，

安全与隐私的平衡便被打破， 邻里纠纷随之而来。 私自安装的监控， 究竟是在守护安全， 还是越界侵扰？ 近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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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家门被不间断

记录，这是侵犯隐私

张阿姨与王女士相邻而

居， 两家大门共同朝向一条

公共走道， 走道一侧为消防

楼梯， 另一侧是电梯出入

口。 在电梯及单元门入口

处， 小区物业已安装了公共

监控。

王女士在张阿姨入住

前， 将其入户门上的普通猫

眼更换为一款具有自动拍

摄、 录音、 存储及手机远程

查看回放功能的智能猫眼。

该设备的视野覆盖了门前的

公共通道、 楼梯间及电梯口

等区域。

然而正是这个智能猫

眼， 成为了日后张阿姨与王

女士邻里纠纷的导火索。 在

多次协商中， 王女士都拒绝

调整镜头角度或拆除智能猫

眼， 张阿姨只能将王女士诉

至青浦区人民法院。

“进进出出都被猫眼一

直拍着， 这是在侵犯我的隐

私！” 张阿姨诉称， 王女士

安装的智能猫眼监控范围，

完全覆盖了自己的入户门及

门前的全部活动区域。 尽管

走道属于公共区域， 但却紧

邻住宅， 这让张阿姨觉得自

己日常中进出家门、 出行规

律、 访客往来等私密活动，

都被智能猫眼不间断的摄录

和存储。 这种始终处于被持

续监视和记录的状态， 严重

侵扰了她的生活安宁， 构成

隐私侵权。 因此请求判令其

拆除设备、 删除相关影像，

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

而王女士却认为， 小区

安全管理存在不足， 自己安

装智能猫眼是出于家庭财产

安全考虑， 旨在防盗， 且在

张阿姨购房前就已安装， 主

观上并无故意窥探。 此外， 智

能猫眼拍摄的是公共通道， 任

何人皆可通行， 并非私密空

间。 王女士还称， 自己仅在另

一起邻里纠纷案件中将监控记

录作为证据， 依法向法庭提

交， 此外从未公开相关影像，

并没有侵犯到张阿姨的隐私。

日常行踪具有私密性，

构成隐私权侵害

法院经审理认为， 自然人

的隐私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

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

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

权。 虽然公共通道有别于私人

空间， 但其在楼宇内部与住宅

部分直接相连， 日常通行的人

员更为具体特定， 通行目的更

易判断，张阿姨在公共走道、房

门口的日常进出， 以及出行人

员、 出行规律、 访客来往等信

息，都与她的私人生活习惯、家

庭安全等直接联系， 具有一定

私密性， 属于隐私内容。

同时， 民事主体行使自身

权利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虽然王女士安装智能猫眼的行

为是出于自我防护目的， 且位

于其专有部分外墙， 具有一定

合理性， 但考虑到小区已为保

障业主安全采取一定措施， 而

智能猫眼客观上具备拍摄邻居

出入状况、 收录楼道声音的能

力， 已超出合理必要的安全防

范范畴， 已对张阿姨的私密空

间及生活安宁造成了实质侵

扰。 并且， 王女士未能采取有

效措施以减少对邻居的影响，

其行为已构成对张阿姨隐私权

的侵害。

据此， 青浦区人民法院判

决被告限期拆除智能猫眼、 删

除涉及原告的影像资料， 并驳

回了原告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 当事人均未上

诉， 案件现已生效。


